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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2013 年成語達人競賽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本會為培養學生尊重他人、以人為本的服務態度，透過作文比賽、古文經典

閱讀推廣等活動向下扎根，已具顯著成效，亦符應深耕文化教育的策略方向與培

育「新服務人才」的目標。為求擴大學生的學習效益，涵泳其文化氣質，並增進

其服務人群的意願，援例舉辦成語達人競賽。 

「成語」是中華語言智慧的精華，也是中華古典文學的縮影，其內容多源自

經典，亦蘊藏豐富的文化意涵，學生若能善用言簡意賅的成語，既可彰顯文章的

華采，更能悠遊於歷史故事之中。爰此，本會鎖定與做人處世、服務特質相關的

成語，研發成語測驗軟體，規劃本競賽活動。 

貳、計畫目標 

一、鼓勵學生經由參賽準備，體會並學習服務的精神，除提升成語知能外，並養

成為人處世的正確態度。 

二、鼓勵學校推廣成語教學，讓學生融入服務氛圍的校園環境中。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三、合作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五、協辦單位： 

（一）新北市南山中學 

（二）新竹市光復中學 

（三）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四）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五）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六）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七）花蓮縣海星高級中學 

（八）台東縣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辦理方式 

一、參加對象： 

（一）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均由學校報名，代表學校參賽。 

（二）分組： 

1.國小五年級組。 

2.國小六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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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階段及名額： 

（一）初賽：由學校自行辦理校內初賽，參加初賽人數不予限定，惟以鼓勵學生

儘量參加為原則。 

（二）區賽：全國分為 8 區進行區賽，每校至多報名 20 位學生參賽(即：五年級

學生最多 10 人，六年級學生最多 10 人)；請學校選派 1 位老師負責

網路報名。因場地限制，各區賽之參賽人數訂有上限，各區額滿即

停止報名。各校僅能擇 1 區報名參賽。 

（三）決賽：五年級組各區前 3 名(共 24 名) 學生及六年級組各區前 3 名(共 24

名)學生，2 組共計 48 名學生取得決賽資格。 

三、比賽方式、日期與地點： 

（一）初賽：由各校於各區賽舉辦日前自行於校內完成初賽之辦理。 

（二）區賽：全國分為新北、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宜蘭、花蓮、台東等 8

區，採各縣市分區方式舉辦競賽。 

1.區賽方式：採電腦機上測試方式辦理（一人一機）。 

（1）題型與評分：每位參賽學生的每一測驗均由成語題庫中隨機出題，並由

測驗系統立即評分，說明如下： 

賽  別 成 語 測 驗 內 容 滿分總分 測驗時間(分鐘) 

區  賽 

選擇題 100 題，題型說明： 

1.「瞭解」成語： 

*選出整句成語的正確解釋。 

*選出成語中單字或詞的正確解釋。 

2.「讀出」成語：看注音,能選出成語

的正確用字。 

3.「應用」成語： 

*選出正確成語置入短句中。 

*於短文中選出正確使用的成語。 

100 40 

（2）題目設計與內容：依據本會研究彙整出 9 項「服務特質」進行題目設計(包

含：洞察能力、思維能力、省思能力、責任感、關懷能力、理解與包容、

人際與溝通、創造能力、積極樂觀)。成語之標準答案請參考教育部「成

語典」之解釋。區賽測驗題目範例請參考本會網站 (http:// 

www.saylingwen.org.tw)之「活動快訊」公告。 

    2.區賽報名： 

 （1）報名費用：本活動為公益競賽，免收報名費(各區賽當天之交通、餐費及 

其他支出請自理) 。 

（2）請以學校為單位，由學校選派 1 位老師至活動網站

(http://idiom.saylingwen.org.tw/RegIdiom/login.php)統一報名，恕不受理

http://www.saylingw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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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報名；請學校依初賽成績決定參賽學生名單(並請確認學生個人之指

導老師姓名，以便學生獲獎後製作獎狀用)，避免人數超出及重複報名。 

（3）報名日期：自 2013 年 9 月 3 日起開放區賽報名，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期

為 2013 年 9 月 23 日，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10 月 4 日；區

賽當天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3.區賽日期與地點(暫定，請以最新公告訊息為準)： 

區賽日期 
（依先後排序） 

區域 區賽地點(地址) 
參賽人

數上限 
包含縣市 

第一梯次 
2013/9/29 

新北區 新北市南山中學 

(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 41 號) 

1000 人 台北市、新北市、

基隆市、桃園縣、

澎湖縣、金門縣 

花蓮區 花蓮縣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 36

號) 

400 人 花蓮縣 

第二梯次 
2013/10/19 

新竹區 新竹市光復中學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53 號)  

1500 人 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 

台中區 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台中市和平街 50 號) 

1500 人 台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 

嘉義區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嘉義市光彩街 69 號) 

1250 人 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 

高雄區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102 號) 

1200 人 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連江縣 

宜蘭區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宜蘭市延平路 50 號) 

400 人 宜蘭縣 

台東區 台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台東市中興路一段 560 號) 

480 人 台東縣 

（三）決賽： 

1.決賽方式：採電腦機上測試方式辦理(一人一機) ，請參賽學生自備耳機以便

進行聽力測驗。 

賽  別 成 語 測 驗 內 容 滿分總分 測驗時間(分鐘) 

決  賽 
1.選擇題：同「區賽」題型（50%） 

2.聽力選擇題：成語應用（50%）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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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決賽名單：進入決賽之名單訂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公布於本會網站與活動網

站。 

    3.決賽報名： 

   （1）報名費用：本活動為公益競賽，免收報名費(決賽當天之交通、餐費及其 

他支出請自理) 。 

   （2）本會將以學校報名老師所留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學校協助取得決賽資格 

學生逕向本會報名；如具決賽資格學生放棄參賽，請學校主動來電告知， 

恕不受理備取學生報名決賽。 

   （3）報名日期：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開放決賽報名至 11 月 8 日 

下午 6 時止(逾期未報名者視同棄權)，決賽當天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4.決賽日期與地點： 

（1）決賽日期：201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暫定)上午 9 時。 

若遇天災颱風時，經主管機關核定停止上班上課時，比賽順延一週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同時間舉行。 

   （2）決賽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註：競賽地點若因參賽人數、不可抗拒因素、或場地因素而更改，將另行於主辦單位網站公告，

請參賽學生、家長與指導老師自行上網查閱，不另通知。 

5.決賽成績公布：於決賽當天之頒獎典禮中公布並進行頒獎。 

6.決賽暨頒獎流程(暫定，請以最新公告訊息為準)：  

決賽暨頒獎/日期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決   賽 

2013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9：10～9：30 參賽學生報到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9：30～9：50 決賽說明 

9：50～10：50 進行決賽 

10：50～11：50 服務教育講座 

頒   獎 

2013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12：00～12：30 頒獎典禮與拍照 

7.為完整記錄活動過程，決賽與頒獎活動將全程進行攝錄影。 

四、其他規定： 

（一）參加競賽時，不得攜帶手機、小抄。 

（二）作弊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並通知就讀學校。 

（三）現場學生若發生急症，該生應中斷比賽，其成績不予計算，並視為自動棄 

權，不得重新比賽。 

 （四）如遇停電導致比賽中斷，則該次比賽取消，另訂比賽時間，並於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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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若電腦當機，必須立即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 

 （六）參加競賽報到與進場時，必須攜帶學生證(或健保卡)以供查驗；如未攜帶 

證件者，請簽具現場提供之切結書以示負責。 

伍、競賽獎勵 

一、區賽： 

（一）各區之各組獲得前 13 名的參賽學生，發給獎金新台幣 1,000 元/人。 

（二）各區之各組前 3 名獲獎學生同時取得決賽資格，全國 8 區總計 48 位學生

取得決賽參賽資格，如確認參加決賽者，再發給鼓勵參賽金新台幣 5,000

元/人。 

二、決賽： 

（一）各組取冠軍 1 名：各得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獎狀乙紙。 

（二）各組取亞軍 1 名：各得獎金新台幣 12,000 元、獎狀乙紙。 

（三）各組取季軍 1 名：各得獎金新台幣 8,000 元、獎狀乙紙。 

（四）各組取優勝 3 名：各得獎金新台幣 3,000 元/人、獎狀乙紙。 

（五）獲獎學生之指導老師：獎狀乙紙(將於決賽後寄至學校)。 

註：上述獎金由主辦單位直接匯入獲獎學生所填具獎金領據之指定帳戶(匯款手續費由獲獎學生負 

擔)。 

三、得獎名單(含學生個人、指導老師、學校)公告於本會網站。 

陸、聯絡方式 

一、主辦單位聯絡人：曹琇晶專員。 

（一）通訊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6 號 10 樓(財團法人溫世仁文

教基金會)。 

（二）電話：(02)2729-6633＃6023；傳真：(02)2729-0689。 

（三）E-mail：catherinet@saylingwen.org.tw。 

二、承辦單位聯絡人：何宏發教授、張碧雯助理。 

（一）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 1 段 162 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 

技學系)。 

（二）電話：(02)2948-9788；傳真：(02)8941-8687。 

（三）E-mail：public4vq@yahoo.com.tw。 

柒、本計畫未盡事宜及相關訊息，得另行於本會網站公告，請密切注意查閱，恕

不另行通知。 


